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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1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合泰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9 

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控股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情况概述 

2024 年 11 月 20 日，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

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合力泰”）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福州中院”或“法院”）通知，申请人福建华闽融资租

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华闽”或“申请人”）向福州中院申请对江西合力

泰进行重整。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江西合力泰尚未收到法院受理申请人申请江西合力泰重

整事项的裁定书，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，江西合力泰是否进入重整程序

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（一）申请人基本情况 

申请人：福建华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小汀 

注册资本：50,000 万元人民币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0MA2XQ8DD30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 15 层 A 区-1285（自贸试验区内） 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（不含金融租赁）；向国内外购进租赁器材；租赁

交易咨询；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申请的事实和理由、申请目的 

江西合力泰收到福州中院通知，申请人以江西合力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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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福州中院申请对江西合力泰进行重整，通过重整程序清

偿申请人相应债权。 

（三）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

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申请人是与公司同属实际控制人控股的公司。 

二、对控股子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，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。

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，是以挽救债务人、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

利能力为目标的司法程序。 

申请人提出对控股子公司江西合力泰进行重整的申请，为公司提供了一个化

解江西合力泰债务风险的契机。在法院审查案件期间，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江

西合力泰重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。如法院裁定受理江西合力泰重

整，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工作，并督

促江西合力泰依法履行法定义务。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，公司与江

西合力泰将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

的支持，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正式裁定受理重整的相

关法律文书，公司与江西合力泰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若法院正式受理子公司重整并顺利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及

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；若重整失败，子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，如果江

西合力泰被宣告破产，公司将失去对其的控制权。江西合力泰是上市公司体系内

的核心资产及主要经营实体，若因重整失败被宣告破产，公司将失去重要经营性

资产，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。 

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，请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充分关注二级市场有关风险。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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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——破产重整等

事项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

日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

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21 日 


